
附件 4

省重点研发专项“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
（2025 版）的征集指南

一、征集需求领域

参照《海南省重点研发项目入库申报指南（2025 版）》

相关支持技术领域，聚焦“卡脖子”核心技术、基础共性技

术等重大技术需求，优先支持能推动科技创新应用场景落地

的项目榜单需求。

（一）高新技术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石油化工

新材料、海洋装备技术及资源勘探、航天科技、清洁能源、

“智慧海南”支撑技术、现代服务业等；

（二）现代农业领域：包括南繁种业、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高端食品加工等；

（三）社会发展领域：涉及现代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旅游业支撑技术、人口健康、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社会治

理和城市建设等。

注：“揭榜挂帅”项目均属于应用类项目，须与成果转

化工作紧密挂钩。发榜方提出需求时，须明确研究成果转化

应用的场景；揭榜方提交的解决方案，须能作为成果转化落

地案例。

二、工作程序

（一）榜单征集

每年 11 月 30 日前，项目需求方作为发榜方登录“海南

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通过需求征集模块填写《海南

省重点研发“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需求表》，并上传加盖公



章的项目榜单需求函（附件 5），成果转化类项目还应提供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填报单位管理

员审核后提交至省科技厅。项目榜单需求表可随时撤回或修

改完善，修改后需再次经申报单位管理员审核，重新提交至

省科技厅。

在榜单需求征集过程中，省科技厅围绕重点领域的急、

难、险、重关键技术问题，探索采用“赛马制”布局技术攻

关项目。拟实施“赛马制”项目的省直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市县政府、重点园区，在提出榜单需求时，须同步明确拟支

持项目数量，以及阶段性研究内容、考核目标、资助额度等。

原则上，每个“赛马制”项目首期资助经费不超过省财政资

助总额度的 20％。

各发榜单位每年度报送的榜单需求，原则上不超过 2 项

（含 2 项），且须按重要性排序；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及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旨在解决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

求的科技项目，不受上述限项规定约束。成果转化类“揭榜

挂帅”项目，后续发榜数量与本单位赋权科技成果数量挂钩。

（二）榜单凝练

省科技厅或委托第三方专业化机构，根据榜单需求的技

术领域，组织专家开展榜单遴选凝练工作。参与榜单凝练的

专家，不得参与本年度榜单的揭榜申报。

（三）榜单发布

省科技厅面向省内外公开发布榜单，鼓励发榜方在全国

范围内挑选“揭榜方”。

（四）揭榜遴选

有关单位对照榜单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拟定项目实施方



案，向发榜方提出揭榜意向。发榜方参照海南省省级财政科

技项目立项评审工作细则，通过专家评审、行政审定等方式

择优确定揭榜方，共同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后报省科技厅。

发榜方可协商各揭榜单位组织联合揭榜，联合揭榜单位

不超过 4 家（含牵头单位）；揭榜单位与发榜单位不得为同

一单位或关联单位，对弄虚作假等行为，按科研诚信相关规

定处理。

实行“赛马制”的项目，发榜方可按榜单要求，择优遴

选两个及以上揭榜方同时签订合作协议。

（五）项目论证

省科技厅或委托第三方专业化机构组织专家，对项目实

施方案可行性进行论证，提出拟支持项目名单及补助金额。

论证过程中，须保障专家组、发榜方、揭榜方充分沟通，细

化技术路线、人员配置、经费预算、成果归属等关键内容，

防范知识产权纠纷风险。

（六）项目完善

省科技厅根据专家意见，组织揭榜单位修改完善申报书

内容、考核指标及经费预算；发榜方与揭榜方签订揭榜技术

合同，并完成合同认定登记，确保合作权责清晰。

（七）揭榜公告

省科技厅结合专家论证结果，提出拟支持项目名单及经

费安排，经行政审定、公示无异议后，下达立项批文，组织

各方签订项目任务书并拨付经费。

三、资金补助

省科技厅对成功揭榜并立项的项目给予财政资金补助，

单个“揭榜挂帅”项目财政支持额度为 100－500 万元。发



榜方出资和揭榜方配套资金，须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不得

使用货币资金以外的资产作为出资（配套）资金来源。

（一）技术攻关类项目

1．企业作为发榜方：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

费的比例，不得低于 2:1。
2．市县政府、重点园区作为发榜方：按行政区域分类

执行不同比例，具体如下：

一类地区（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发榜方出资经

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二类地区（三沙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

澄迈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政补助

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2；
三类地区（定安县、屯昌县、临高县、乐东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发榜方出资经费与省财

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3。
3．省直行业主管部门作为发榜方：省财政全额承担补

助经费，揭榜方配套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二）成果转化类项目

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发榜方，发榜方出资

和揭榜方配套经费与省财政补助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四、资助方式

（一）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方式

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包括前补助和后补助两种方式：

1．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及科技类民



办非企业单位牵头揭榜的项目，实行前补助方式。项目立项

后，依据项目单位各年度资金需求，分年度将财政资金拨付

至项目牵头单位；

2．由企业牵头揭榜的项目，采取“事前立项、事后补

助”方式。项目立项后，按不超过财政资助总经费 50％的比

例分年度拨付至项目牵头单位；项目验收通过后，结合项目

完成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拨付剩余补助资金；

3．项目牵头单位须根据项目研究进度及项目负责人意

见，及时将财政资金拨付至各参与单位；参与单位不得再将

资金向外转拨；

4．“赛马制”项目经费根据发榜方阶段性评价结果分期

拨付，首期资助经费不超过省财政资助总额度的 20％。

（二）发榜方补助资金拨付要求

市县政府、重点园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发

榜方的补助资金拨付，按发榜方与揭榜方技术合同约定的方

式执行。

项目获立项后，发榜方须在省科技厅下达立项通知 30
日内，将技术合同约定的第一笔经费（不低于发榜方出资总

额的 50％）拨付给揭榜方。揭榜方在填写项目任务书时，须

同步上传首次资金拨付凭证，作为省财政补助经费拨付的佐

证材料；经省科技厅审核通过后，签订项目任务书并拨付财

政补助经费；若发榜方未按要求拨付经费及提供凭证，省科

技厅可取消项目立项。


